
 1 

 

附 录 1   

办事流程示意图 

（仅适用市交通委审核项目） 

 

 

 

 

 

 

 

 

 

 

 

 

 

 

 

 

 

 

 

 

 

 

 

  

 

 

                                                

 

 

 

                                                                                                                                                                                                                                                                                                                                                                                                                                                                                                                                                                                                                                                                                                                                                                                                                                                                                                                                                                                                                                                                                                                                                                                                                                                                                                                                                                                                                                                                                                                                                                                                                                                                                                                                                                                                                                                                                                                                                                                                                                                                                                                                                                                                                                                                                                                                                                                                                                                                                                                                                                                                                                                                                                                                                                                                                                                                                                                                                                                                                                                                                                                                                                                                                                                                                                                                                                                                                                                                                                                                                                                                                                                                                                                                                                                                                                                                                                                                                                                                                                                                                                                                                                                                                                                                                                                                                                                                                                                                  

 

 
 

非社会投资项目配建机动车停车场（库）设计方案、初步设计审核 

办事流程示意图（并联审批程序） 

材料当日送委设施处 

 

市交通委规划处、建设处收件 

市交通委规划处、建设处收到停车

设计审核意见 2个工作日内向市规

划、建设部门或重要特定地区管委

会反馈征询意见 

 
收件后 3个工作日
审核申请材料 

 
向牵头部门反馈《补

正材料意见》 

需要 

补正材料 

材料符 

合要求 

受理（向牵头部门反馈

《受理意见》）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合要求 

申请材料详见“行政审

批申请材料目录” 

 

市交通委设施处会同市路政局停

车管理处 5个工作日内形成停车设

计审核意见，反馈市交通委规划

处、建设处 

市规划、建设部门或

重要特定地区管委会

转送申请材料 

 

1 个工作日内送交市交通

委设施处征询受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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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社会投资项目配建机动车停车场（库）设计文件（总体设计）审核 

办事流程示意图（一般程序） 

 

市交通委行政服务中心收件 

市交通委行政服务中心收到停

车设计审核意见后 10 个工作日

内向建设单位送达审核文书 

收件后 3个工作日
审核申请材料 

 

 

通知建设单位补正 

需要 

补正材料 

材料符 

合要求 

符合不予

受理情形 

不予受理 

受理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决定公开 

申请材料详见“行政审批

申请材料目录” 

市交通委设施处会同市路政局停

车管理处 7个工作日内形成停车设

计审核意见，反馈市交通委行政服

务中心 

建设单位提出申请 

1 个工作日内送交市交通

委设施处征询受理意见 

材料当日送市交通委设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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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建机动车停车场（库）竣工验收办事流程示意图（一般程序） 

市交通委行政服务中心收件 

市交通委行政服务中心收到竣

工验收意见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

建设单位送达竣工验收文书 

收件后 3个工作日
审核申请材料 

 

 

通知建设单位补正 

需要 

补正材料 

材料符 

合要求 

符合不予

受理情形 

不予受理 

受理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决定公开 

申请材料详见“行政审批

申请材料目录” 

市交通委设施处会同市路政

局停车管理处 12 个工作日内

完成实地核查、书面审核 

建设单位提出申请 

1 个工作日内送交市交通

委设施处征询受理意见 

材料当日送市交通委设施处 

 

市交通委设施处 3 个工作日内形

成竣工验收意见报委分管领导审

批 

符合审

批要求 

不符合审

批要求 

不予批准 

通知建设单

位限期整改

（整改时间

不计入审批

时限） 

 
整改结果 

 

经复核整

改合格 

经 复 核

整 改 仍

不合格 

到

期

不

整

改 


